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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共同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11年 09月 29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第一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靜宜大學共同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審議有關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閱讀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及其他非

教學單位教師之聘任、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違反本

校相關規定、延長服務、學術研究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事項。 

第三條 本會設置委員 9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閱讀書寫暨素養課

程研發中心主任。教務長為召集人，並於開會時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二、選任委員：由召集人會商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及閱讀書寫暨素

養課程研發中心主任推薦全校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若干人，餘委員簽請校

長勾選擔任之。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有關聘任、解聘、停聘、

不續聘、資遣、延長服務之提案，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過。

通過有關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案時，須述明理由。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五條 本會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當事人或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及閱讀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教師聘任與升等案之評

審，分別準用所屬單位之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辦理。 

非屬教學單位教師聘任與升等案之評審，得由教師依其專長選擇屬性相近之學

院，並提請本會確認後，準用該學院之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有關法令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8 年 11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2月 26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民國 111年 09月 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